
 

 

 

 

 

 

 

红寺堡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 

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印发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

（国卫办老龄发〔2020〕23 号），以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 12 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宁卫发〔2020〕349 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

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的通知》（宁卫函发〔2021〕

178 号），吴忠市卫生健康委、吴忠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

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服务的通知》（吴卫健函发〔2021〕44 号）

等文件精神，切实推动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深度融合，优化养老服务机

构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服务保障功能，更好地满足老



年人的医疗和养老服务需求，现就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

约合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增进老年人福祉、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需求，通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统筹社会各方

面资源，实现“养”和“医”无缝对接，使养老服务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

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康复护理等优质、连续、综合的健康养老服

务，不断提高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到 2021 年年底，医疗

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密切合作的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形

成，70%以上的养老服务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中医药

健康养老服务。到 2022 年年底，签约覆盖有需求的全部养老服务机构。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需求导向，属地就近签约。以养老服务机构的医疗服务

需求为导向，整合利用区域内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公共资源，着眼于方

便、灵活、高效，按照属地管理、就近就便、全面覆盖、互惠互利的原

则，开展签约合作，使养老服务机构内的老年人就近享受到更优质、更

便捷的健康医疗保障服务。 

    （二）坚持互助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

构以签约合作的方式，通过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等方式互帮互助、互联

互通，实现融合发展，促进医疗服务机构节约优化资源，降低养老服务

机构的运行成本，实现健康养老发展目标。 

    （三）坚持整体部署，分步有序推进。按照我区健康养老发展总体



目标要求，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工作的统筹规划，

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分步实施，稳步推进，不断扩大签约覆盖范

围，充分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巡诊服务。签约医疗卫生机构定期

或不定期指派医务人员为辖区内未设立医疗机构的养老服务机构上门

巡诊服务，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治，合理用

药指导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医疗卫生服务。 

    （二）建立养老服务机构便利就医绿色通道。推动所有养老服务

机构至少与 1 家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协作合作。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确定

为养老服务支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为协作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优先

就医和优先住院的就医便利，制定相应的便利就医具体内容、工作制

度及服务流程。养老服务机构中具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与签约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双向转诊机制，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出入院标准和

双向转诊指征，为老年人提供连续、全流程的医疗卫生服务。 

    （三）推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人民医院中医科与养

老服务机构合作新模式，推动双方开展签约合作，逐步建立健全支持

养老服务机构发展中医药服务的政策措施，坚持养老与养生结合，实

现中医治未病、中医药养生保健、中医药特色康复融入健康养老全过

程。 

    （四）强化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建立老年人出现突发事件时的应

急预案、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等医疗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各项医



疗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遵守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

和临床路径。药品购置、存放、调剂、应用要符合相关规定；落实医院

感染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完善消毒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和传染病预

防等措施；入住老年人发生感染或疑似传染病要及时报告。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卫生健康局、民政局要高

度重视签约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做好签

约合作工作。要摸清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基础

设施条件、服务能力和服务需求等。卫生健康局要发挥组织协调职能，

科学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对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与

事中事后监管，不断规范签约工作；民政局要积极引导养老服务机构

参与、支持签约工作，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确保签约合作

工作深入实施。 

    （二）丰富签约方式，改善服务品质。卫生健康局根据我区实际，

牵头制定签约协议参考文本，指导各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规

范签约合作。鼓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医疗卫生机构的签

约服务，切实减轻养老服务机构运行压力。支持养老服务机构通过服

务外包、委托经营等方式，由医疗卫生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

生服务。 

   （三）强化服务保障，形成医养合力。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服 

务资源、合作机制等方面积极予以支持。养老服务机构要为协作医疗

卫生机构提供医疗服务配备必要的工作场所。签约服务期间发生的医



疗纠纷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解决。鼓励通过商业保险机制，积极预防、

处置和化解医疗纠纷。 

附件：1.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服务指南 

（试行） 

2.医疗卫生机构向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协议医疗卫生  

服务项目（推荐） 

3.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协议（参   

考文本） 

 

 

吴忠市红寺堡区卫生健康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民政局 

                                     2021 年 7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